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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 

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控股”）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12 年 6 月为武汉控股出具了《湖北

黄鹤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

书”）。 

鉴于中国证监会经审查武汉控股提交的关于本次重组的行政许可申请资料

后，于 2012年 7月 18日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20977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现根据《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本次重组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

名称、缩略语，以及所作的各项声明，均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反馈意见 17：请申请人详细说明本次重组前排水公司无偿划转下属东

西湖污水处理厂、蔡甸污水处理厂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及对排水公司盈利能

力的影响；资产受让方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若存在，是否构成同业

竞争。构成同业竞争的，请申请人详细说明解决措施和相关安排。请独立财务

顾问和律师核查后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本次重组前，武汉市国资委于 2012年 2月 29日下发《关于武汉市

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东西湖分公司和蔡甸分公司资产划转的批复》（武国资产权

【2012】14 号）文件，将东西分公司及蔡甸分公司的资产分别无偿划转给武汉

市东西湖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蔡甸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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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工商局提供的信息咨询报告，上述两受让方均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

司，其独资股东分别为武汉市东西湖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武汉市蔡甸区国有

资产管理办公室。因此，两受让方与武汉控股不存在关联关系，被转让的上述两

污水处理厂及其受让方与武汉控股不存在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二、反馈意见 18：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在批准程序上是否履行了有关回避表决程序。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的

专业意见。 

经核查武汉控股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的资料，武汉控股涉及到与其

控股股东水务集团签订《自来水代销合同》进行关联交易时，控股股东均在武汉

控股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关于本次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已在武汉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

14次、17 次及 18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 3次会议、第 4次会议审议该事项时

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在武汉控股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时已回避表决。 

因此，武汉控股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在批准程序上已履行了有

关回避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武汉控股关联交易

公允决策制度》等文件的要求。 

三、反馈意见 19：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隧道建设有

限公司与武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最新进展情

况，以及对本次重组和上市公司的影响。请律师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

确的专业意见。 

经核查，此案经武汉仲裁委员会于 2011 年 11 月作出（2011）武仲裁字第

00750 号《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裁决隧道公司应支付给市政公司工程款

65,058,210.46 元及承担仲裁费 348,552元。此后，隧道公司向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书及申请不予执行裁决书，但均予以驳回。对此案的进

展情况，武汉控股都及时发布了公告。2012年 7月 21日，武汉控股发布了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隧道公司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公告。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此案恢复至正常执行程序，隧道公司应支付上述工程款及承担仲裁费。 

2012年10月23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隧道公司收到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通



武汉控股 重大资产重组补充法律意见书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   

 6-3-3 

知书[（2012）武仲受字第00899号]》和《仲裁申请书》：长江隧道工程项目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成员

之一——中隧集团已将其与隧道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纠纷事项向武汉仲裁

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申请事项：（1）裁令隧道公司向中隧集团支付拖欠工程款

17,604.99万元；（2）由隧道公司承担本案的仲裁费用。截止报告日，本案尚未

正式开庭仲裁。 

隧道公司为武汉控股与武汉城投于2005年10月共同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武汉控股持股80%，为隧道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隧道公司不是本次重组的参与方，同时，本次重组的标

的资产也不是隧道公司的资产或与隧道公司有债权债务关联的资产。此外，经核

查，本次重组参与各方均未对隧道公司本次案件所涉及的应付债务提供任何担

保，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也未设置任何与隧道公司相关的或其他的任何他项限制

权利。因此隧道公司的此次案件与本次重组没有关联，对本次重组不存在法律障

碍。 

因此隧道公司的此次案件与本次重组没有关联，对本次重组不存在法律障

碍。 

四、反馈意见 20：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近三年的纳税合规情况，请

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的核查意见。 

关于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近三年的纳税问题，武汉市江岸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2年 3月 31日、2013年 4 月 1日出具了排水公司的依法纳税证明，武汉市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于 2013年 5月 10日出具了三镇房地

产公司、三镇物业公司的依法纳税证明,证实了上述单位自成立以来一直依法纳

税，没有欠税、被处罚及其他违法税务法律规定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作为本次重组的必备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起申报或予以披露。本所律师还将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及本次重组

的进展需要，出具其他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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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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